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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声明 

 安全理事会主席在 1999 年 9 月 24 日安全理事会第 4048 次会议上,就安全理

事会审议的题为 小武器 的项目,代表安理会发表声明如下: 

  “安全理事会回顾 联合国宪章 赋予它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

任,有鉴于此,安理会不可避免地注意到小武器和轻武器这种在最近的大多数

武装冲突中最常用的武器  

  “安全理事会严重关切地注意到,小武器的累积破坏稳定,使武装冲突愈

演愈烈 旷日持久 安理会还注意到,容易得到小武器是破坏和平协定 影

响建设和平的努力 妨碍政治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因素 在这方面,安

理会承认,小武器所提出的挑战是多方面的,涉及安全 人道主义和发展等各

个层面  

  “安全理事会深感关切的是,正在进行 刚刚结束或即将发生长久的武装

冲突的国家,尤其可能因在武装冲突中滥用小武器而发生暴力行为 在这方

面 ,安理会回顾秘书长 9 月 8 日关于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问题的报告

(S/1999/957)和 1999年 9月 17日第 1265(1999)号决议  

  “安全理事会强调,应该充分考虑到 联合国宪章 第五十一条所确认的

单独和集体自卫权利以及所有国家的正当安全需求 安理会承认,小武器在

全球交易是出于正当的安全和商业上的考虑 由于这种贸易数量很大,安理

会强调,一定要对小武器转让实行有效的国家管理和控制 安理会还鼓励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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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出口国政府在这些交易中最大限度地负责  

 

  “安全理事会强调,在全球寻求制止不当使用小武器 包括恐怖分子使用

小武器的办法之时,防止非法贩运是当务之急  

  “安全理事会欢迎目前在全球和区域各级为解决这一问题所作出的各种

倡议 在区域一级的这种倡议有: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暂停小武器生产和贸

易 美洲国家禁止非法制造和贩运火器 弹药 爆炸物及其他有关材料公

约 欧洲联盟关于小武器的联合行动 以及 欧洲联盟武器出口行为守

则 在全球一级,安理会欢迎就拟订一项制止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国际公约

包括 禁止非法制造和贩运火器 弹药和其他有关材料的议定书 草案开展

的谈判进程  

  “安全理事会强调区域合作在处理小武器非法贩运问题方面的重要性

各种倡议,如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和南部非洲警察局长区域协调组织所做的

工作,说明了如何可以利用区域合作来解决小武器扩散问题 安理会承认,虽

然一些区域有时可以得益于其他区域的经验,但是,不能将一个区域的经验推

广到其他区域而不考虑到各区域的不同特点  

  “安全理事会还欢迎并鼓励努力防止和打击小武器累积过多 破坏稳定

和非法贩运,并请会员国动员民间社会参与这种努力  

  “安全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联合国系统内日益重视与小武器累积破坏稳

定有关的问题 安理会欢迎秘书长倡议采取小武器问题协调行动,以确保在

联合国系统内对小武器问题采取连贯的 协调一致的办法  

  “安全理事会注意到,虽然可以证实小武器在冲突情势中造成严重的人道

主义影响,但是,并没有一项详细的分析 因此,安理会请秘书长在目前进行的

有关研究中特别列入因小武器和轻武器累积和转让过多而破坏稳定 包括其

非法生产和贸易所带来的人道主义和社会经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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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理事会要求切实执行其有关决议所实施的军火禁运 安理会鼓励

会员国向各制裁委员会提供有关据称违反军火禁运行为的资料,并建议各制

裁委员会主席请联合国系统各机关 组织和委员会的有关人士,以及其他政

府间组织和区域组织及其他有关各方 就军火禁运的实施和执行问题提供资

料  

  “安全理事会还要求采取措施,阻止武器流入正在进行或刚刚结束武装冲

突的国家或区域 安理会鼓励会员国建立并遵守国家或区域自愿暂停武器转

让的规定,以促进这些国家或区域的和解进程 安理会回顾这种暂停转让的

先例以及国际上对执行这种暂停的支持  

  “安全理事会确认,必须征得当事各方同意,在具体和平协定中酌情列入,

并在联合国维持和平任务规定中按每一个案列入关于前战斗人员解除武装

复员和重返社会,包括安全地及时处置武器和弹药的明确规定 安理会请秘

书长向和平协定的谈判者提供一套根据实地经验归纳出的最佳做法记录  

  “安全理事会请秘书长拟订一份关于无害环境的销毁武器方法参考手册,

供在实地使用,使会员国更能确保妥善处置平民自愿上缴的或从前战斗人员

收缴的武器 安理会请各会员国协助编写这份手册  

  “安全理事会欢迎小武器问题政府专家组的建议(A/54/258),包括最迟在

2001 年召开一次国际会议讨论非法军火贸易的所有方面问题的建议,并注意

到瑞士表示愿意担任会议东道国 安理会鼓励各会员国考虑到本项声明内的

建议,积极而建设性地参加这一会议和任何筹备会议,以确保会议为减少非法

贩运军火作出有意义的 持久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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